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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罚单引发地方保护质疑

凌晨 3 点半， 李德冒着初

春的寒意， 静静地等在位于湖

北省咸宁市某一小区的角落。

突然， 前方传来阵阵轻微的汽

车行驶的声音， 李德赶忙将嘴

里的香烟丢下来用鞋子踩灭，

这时， 汽车的照明灯正慢慢向

他靠近。 车停下， 司机摇下车

窗递给了李德几张文件， 李德

接上纸张， 两人走向车尾，打

开货车门， 开始熟练地把货物

运下……

这场诡异神秘的接头情

景，并非是贩毒式的非法行为，

而 是 最 正 常 不 过 的 接 送 货

物———咸宁市猪肉贩李德正在

接收湖北双汇公司为他送来的

猪肉。

“不悄悄地没办法，前些日

子买双汇肉的时候， 他们就找

到我告诉我， 如果再敢买双汇

肉， 就吊销我执照， 或者拘留

我。 ” 李德无奈地告诉记者。

2014年 3月 6日，咸宁市区的市民发现竟然买不到猪肉了。

原来，在这一天，咸宁市 84家猪肉摊主全部罢工。

宏大农贸市场一位李姓猪肉摊主告诉记者，“那几天， 市场

只有几个档位还在经营，他们都是屠宰场老板的亲戚之类的，所

以没有参与罢工。 ”

利用市场垄断两头挣钱

记者了解到， 咸宁市咸安区内共有两家较为集中的农贸市

场，分别是宏大市场和北曹市场。 参与此次罢工的 84家猪肉摊

主均来自这 2家市场。 而引发这场罢工的导火索正是高价的猪

肉。

随后，记者随机走访了宏大市场的部分摊位，发现该市场当

日所卖五花肉价格基本为 11元/斤，而同日超市所卖五花肉价格

为 9.99元/斤，差价一元左右。

“这是因为我们前几天罢工，所有猪肉价格下调了，罢工之

前，我们这边的猪肉要卖到 13块钱一斤。 ”宏大市场一位猪肉摊

主告诉记者，“就这个价钱也不是我们咸宁最高的价格， 就在去

年底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猪肉是 15块钱一斤。 ”

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 该市场所有猪肉摊主的猪肉均由咸

宁市汇鑫公司经营的屠宰场批发而来。 据公开资料显示，汇鑫公

司经营的屠宰场改制之前是咸安区定点屠宰厂， 属于咸宁市食

品公司所有。

2013 年底，由于咸宁区屠宰厂卫生状况不达标，湖北省商

务厅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整体搬迁至温泉。 随后，咸宁区屠宰

厂在官埠桥镇齐心村申请新建屠宰厂， 项目计划投资 2000万

元，引进标准的屠宰设备。

据介绍，新建屠宰厂项目采取了市场投资手段，由原屠宰厂

29个合伙人集资新建，平均每人投资 30多万元，成立独立的股

份制有限公司———汇鑫公司。

按照汇鑫公司经营模式的规划， 公司建立生猪屠宰加工车

间，具有经营资格的批发户从社会上收购毛猪来屠宰厂代加工，

屠宰厂按每头猪收取 25元的加工费，批发户再将加工好的肉品

批发给零售商，最后由零售商将猪肉投向市场，该公司仅仅赚取

加工费。

但实际上，自 2014年元月 1日起，新成立的汇鑫公司需要

筹资 2000万元新建屠宰厂，可是汇鑫公司现有的实力并不能支

付这笔投入。 为此，汇鑫公司合伙人改变了原来只收取加工费的

运作模式，实行统一收购毛猪、统一屠宰加工、统一自行批发。

新经营模式实行后，汇鑫公司去年春节前后按当时毛猪市场

收购价 7.2元/斤将养殖户毛猪收购进来， 加工好的猪肉批发给

零售商价格高达 10.5元/斤， 零售商转而投向市场卖价高达 15

元/斤以上。

“就是搞垄断，先压低价收养殖户的猪，再高价卖给我们猪

肉摊，利用市场垄断两头挣钱。 ”宏大市场的猪肉摊主提及汇鑫

公司屠宰厂显得异常气愤。

一位养殖户痛批屠宰厂搞垄断，他说：“我养了 400头猪，每

天喂饲料需要花 4000多元，如果销到汇鑫公司的话，每头猪要

亏 700元钱，如果现在继续喂养的话，猪每日长的肉都付不了饲

料钱。 现在别人天天笑话我们说，猪在圈里都成仙儿了。 ”

屠宰厂随意抬高批发价，零售商接着抬高猪肉市场价，恶性

循环，这样一来，猪肉成本价格水涨船高，最终导致三方矛盾的

爆发。

一组特殊的“民营稽查执法队”

记者在咸宁走访期间， 辗转得到了一份参与罢工的猪肉摊

主上报给政府部门的一封举报信复印件。 该举报信后面附了一

份长达 4页的罢工摊主名单，共计 84名，每个摊主姓名的后面

都有本人的手机号码、所在市场及本人亲按的手印。

“我们这么做，就是想让我们这封举报信更有说服力，让政府

知道我们这么多人不是在说假话。 ”一位参与了罢工的猪肉摊主

告诉记者。

该举报信中显示：咸宁、温泉城区（通过）卖肉经营户互不批

发肉的手段，进行市场垄断。 现在毛重牲猪价格以 6.3元/斤的价

钱收购，而批发肉价却为 9.7元/斤。

“这么高的批发价给我们，再加上我们需要付的摊位费、税

费、人工等开支，所以我们只能卖到 13块钱的价了。 ”上述猪肉

摊主如是说。

汇鑫公司屠宰厂过高的批发价， 让咸宁市两大农贸市场的

猪肉摊主们开始寻求更为低价的猪肉批发来源。 这时，双汇集团

7.5—7.8元/斤的猪肉批发价吸引了他们的眼球。

“我们起早贪黑挣得都是辛苦钱，被他们（汇鑫公司）这么一

垄断，我们还挣什么钱。 双汇价格又低质量又好，我们当然更愿

意选择双汇的猪肉了。 只是我们不敢。 ”数位接受记者采访的猪

肉摊主无奈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 目前咸宁市屠宰办有专业稽查队管理牲猪市场的

经营，但是，汇鑫公司屠宰厂又把社会闲散、无业人员招来作为

屠宰厂违法稽查，工资由所谓的汇鑫公司出（6 人，每人分别有

3000至 6000元不等的工资）。

“他们无凭无证，没有执法权却到农贸市场来稽查，如果我

们不卖他们屠宰厂的肉，或者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把摊子上

的肉收走，不缴罚款就不还给我们，还经常对卖肉经营户进行恐

吓、威胁。 ”一位不愿具名的猪肉摊主无奈地说。

咸宁市猪肉摊主罢工后， 这队由汇鑫公司组建的稽查队已

经停止“执法”了，“但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回来。 ”

截至记者发稿时， 在咸宁市区物价、 畜牧等有关部门引导

下，屠宰厂、零售商、养殖户三方协商：屠宰厂如果收毛猪价格定

在 6.3元/斤，合理批发价格要控制在 9元/斤以下。

2014年 3月 10日，汇鑫公司作出整改，规定收购养殖户毛

猪价格 6 元/斤左右，批发价格不得高于 9 元/斤，市场价格不得

高于 12元/斤。

目前，咸安宏大等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价格为 11元/斤。

咸宁猪肉摊主

不满屠宰场垄断集体罢工

实际上， 双汇肉与“地方保护”

的拉锯战， 从进入湖北之初就开始

了。

2002 年初， 河南双汇集团投资

1.5 亿元在宜昌建起现代化屠宰肉

类加工厂， 双汇肉开始进入湖北市

场。 一方面，双汇肉卫生标准高、质

量有保证， 而价格却比当地同类肉

要低；另一方面，双汇肉的进入打破

了当地屠宰场的价格垄断， 竞争使

肉价有所下降， 双汇因此赢得消费

者青睐， 一些猪肉贩子也开始从双

汇经销商处进肉。

然而好景不长，双汇肉很快引起

各地反映， 一些市县的屠宰主管部

门以种种理由禁止双汇肉销售，甚

至出台相关政策造成壁垒。

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就是“利

益”二字。

“最大阻力集中在农贸市场上的

批发。 ”据介绍，这是由于白条肉批

发上量大，对当地屠宰场冲击很大。

双汇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造

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双

汇对当地市场的冲击， 打破了各地

小屠宰场的垄断，使得“铁板一块”

的价格出现松动，屠宰场利润减少；

其次，屠宰场每宰杀一头生猪，需向

当地主管部门交纳相应税费， 双汇

的进入使得屠宰场业务量下降，从

而影响到主管部门的收益。

实际上，早在 2007 年，湖北省政

府就曾下发了鄂政发 [2007]67 号文

件， 其中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凡

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具有动物产品检

疫合格证、出境检疫合格证、运输工

具消毒证明的猪肉产品，可以在全省

范围内流通，各地不得以任何理由限

制、 禁止合格猪肉产品在本辖区销

售。 记者在咸宁暗访期间，曾就文中

上述情况与当地动检部门工作人员

核实，但受访者均以不知道、不清楚

等为由没有接受记者采访。

（文中猪肉经销户姓名均为化名）

“他们（动检部门工作人员）并

不是真的想罚小汪这点钱， 就是想

吓唬吓唬他， 让他不敢卖我们的双

汇肉。 ” 双汇相关负责人说出了这

份违法处理告知书的真正用意。

汪东和李德告诉记者，“动检部

门的人还给我们上过思想课 ，结

果， 现在咸宁市内的猪肉老板，仅

有几个还敢卖双汇肉， 但也只是敢

悄悄地卖。 他们会在半夜悄悄地上

货， 在家里悄悄地分割， 再趁着天

不亮悄悄地送到客户手里， 反正一

切都要悄悄地在地下进行。 要是被

屠宰场知道了可不得了。 ”

记者了解到， 咸宁市区共有 2

家屠宰场， 分别为咸安区屠宰场和

温泉区屠宰场。 咸宁市区所有猪肉

经销户所卖猪肉都是从这两个屠宰

场处批发。

记者在宏大市场暗访时， 该市

场一位正在卖肉的猪肉摊主气愤地

告诉记者，“这两家屠宰场通过卖

肉经营户互不批发的手段来进行市

场垄断 。 屠宰场通过垄断两头挣

钱， 一方面， 屠宰场不给我们这儿

的养殖户的牲猪进行加工屠宰、批

发净肉。 他们只收购毛重自己加

工， 这个过程中， 他们会以低于市

场价格去收购养殖户的猪卖给屠宰

场，因为价格低，养殖户赔钱，不卖

给屠宰场， 猪就只能在自家继续

养，更赔钱。 另一方面，屠宰场低价

进来的猪肉通过加工， 再高价批发

给我们这些经销户， 比如现在，屠

宰场给我们的批发价是 19.4 元 /公

斤 ， 而双汇的批发价是 15 元 / 公

斤，每公斤的价差高达 4 块多。而且

屠宰场限量销售， 本来每日杀 150

头猪，现在只杀 100 头，造成经销户

每天都去抢猪， 去晚的经销户价格

还要高，”

“虽然批发价高出其他公司那

么多 ， 但我们也只能去屠宰场进

货， 因为这是唯一的渠道。 真不明

白， 为何双汇集团这么便宜、 质量

好并通过检疫的猪肉， 却不能在咸

安市场出售。 现在检疫站以对双汇

肉 不 报 检 为 由 限 制 双 汇 猪 肉 进

市。 ”上述经销户如是说。

双汇公司送货车被堵、 经销户

所卖双汇肉被执法部门扣押， 双汇

经销户被动检部门工作人员开罚

单、上思想教育课……

如果说， 屠宰场对双汇的敌意

是因为双汇肉抢了他们的客户，降

低了他们的批发量， 影响了他们的

收入， 这些皆可以理解。 但咸宁市

相关主管部门为什么也极力阻止双

汇肉进入咸宁农贸市场呢？

“动检部门之所以这么积极地

阻止我们双汇肉进入咸宁市区，不

是因为我们的肉不好， 而是因为我

们的猪肉在出厂时， 已经将每头的

检疫费用交给了武汉动检部门。 按

照法律规定， 已经经过检疫的猪肉

再进入任何市场都不用二次检疫

了。 如果双汇进入咸宁市区， 凭借

我们的价格优势、 质量优势， 当地

屠宰场批发的白条量必然被冲击而

下降， 动检部门的税费收入自然也

会下降了。 ” 双汇公司武汉大区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说道。

“在咸宁，很多农贸市场的猪肉

老板都愿意上我们双汇的猪肉，因

为我们的猪肉价低， 平均每个白条

比咸宁当地屠宰场批发价便宜 320

块钱， 当地的猪肉贩每天卖我们一

头猪， 一个月都要多出 1 万元左右

的收入， 你说他们能不愿意进双汇

的猪肉吗？但是他们不敢（卖），因为

要是被当地执法部门发现他们在卖

双汇肉，他们就会扣猪肉，开罚单。

当然， 他们并不是仅仅针对我们双

汇一家企业， 他们针对的是所有外

埠猪肉。 ”双汇公司咸宁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同样在宏大农贸市场做猪肉生

意的汪东日前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

2014 年 1 月 3 日，汪东和往常一

样，在自己摊位上切肉、卖肉，唯一与

往常不同的是，汪东当时卖的猪肉是

双汇猪肉。 这时，一队人的到来打断

了他的工作。

“他们都是动检站的，当时饶站

长带队， 走过来问我买的谁的肉，我

说双汇的，他们又说让我拿出检疫证

明什么，后来就把我的肉扣了，还给

我开了一张罚单。 ” 汪东告诉记者。

随后， 记者看到了这份名为鄂

（咸）动卫违处字 2014 第 003 号违法

行为处理告知书， 该告知书显示：经

查你 2014 年 1 月 3 日在咸安区渔水

路宏大市场经营未申报检疫双汇肉，

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第四十二条和《湖北省动物

防疫条例》第三十条和《湖北省动物

检疫申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 1、2、3 款之规定，拟定给予以下

行政处罚， 其中第三天处罚是罚款

1000 元。 告知书右下角落款为咸安

区畜牧兽医局。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笔罚款

汪东并没有上缴。

“当时，检疫站一个姓饶的站长

让我写一份保证书，就写我再也不卖

双汇肉之类的话。 饶站长告诉我，如

果我写了这份保证书 ， 那么我的

1000 元罚款就不用交了， 我为了不

缴罚款，就写了保证书。 ” 汪东如是

说。

据双汇方面表示，他们曾向咸宁

市动检部门提出要看这份保证书的

要求，但检疫站工作人员以“保证书

已存档”为由拒绝了。

一份由国家执法部门开出的违

法处理告知书，明确写着具体罚金的

违法处理告知书，居然被猪肉贩一份

保证书抵消？

写了保证书可以不缴罚款？

猪肉贩半夜悄悄卖双汇肉

打破垄断触及当地官商利益

王利博制图

湖北咸宁商贩投诉当地动检部门：卖外埠肉被恐吓吊销执照还拘留


